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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是年轻妈妈，平时上网了解到目前有一
种比较潮流的看孩子方式叫做“拼养”，也就是几
个家庭拼起来一起轮流照顾孩子。有一次小林被
单位派出国交流学习，而恰巧是小林孩子放暑假
的时间段。小林怕孩子送到长辈那被宠坏，所以
就通过网上与小区里的一对夫妇结对“拼养”。

原本小林对孩子的“拼养”状态很满意，但之
后还是发生了意外。在“拼养”期间，孩子在小区
玩耍时被一辆汽车撞倒，虽然只是擦伤，无关紧
要，但孩子还是受到了惊吓而且也耽误了学习。
小林为此十分生气，找到对方讨要说法。

本案例中涉及到了“拼养”的定义，“拼养”孩

子是指部分地域邻近的父母，为了照看孩子方便，
组成一个互助群体，轮流照看小孩。如果父母雇
保姆照顾小孩，双方是一种雇佣法律关系，保姆要
对雇主负责，在其照看孩子有过错时要承担法律
责任。而“拼养”孩子是各个家庭轮流照看，并没
有雇佣或委托关系，仅仅是相互帮助，孩子在“拼
养”过程中产生的责任问题常常难以依法追究。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其他人家里受损害时的责任处理情况。
尽管法律规定在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对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但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
容易受伤的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受损害很难认定
是照看人的过错。因此，在“拼养”期间看护人无
过错的情况下，小孩人身受到损害难以追偿。本
案例中，如果小林能够举证，确实是那对夫妇的原
因造成孩子受伤，那么可以追究其责任，但与此同
时，小林本身也应该承担一定监管不尽责的责
任。因此选择“拼养”孩子需谨慎，或者在“拼养”
前应该签署相关协议。

周仁超

2016 年 1 月 7 日，退休工人林辉（化名）像往
常一样骑自行车去市场买菜。当他沿中心市场路
段骑车时，与在非机动车道上行走的吴老妈相撞，
两人都摔倒在地，造成吴老妈受伤。

事故发生后，一名巡警在询问情况后，及时向
120急救中心报警，并做了相关笔录。随后，林辉
随同急救车将吴老妈送往医院。交警部门认定林
辉负全责。

令人意外的是，吴老妈经抢救无效死亡。医
院死亡证明书确定的死亡原因是呼吸循环衰竭。

2016 年 1 月 20 日，吴老妈的家人到交警事故
处报案。公安部门对吴老妈的尸体进行了法医检
查，检验结论为：吴老妈系生前因被钝性碰撞致重
度颅脑损伤死亡。交警察部门出具了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被告林辉发生交通事故后未保护现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吴老妈无
违章行为，林辉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吴老妈无责
任。

对于这份交通事故认定书，林辉及其家人都不

认同。后来，吴老妈的家人和林辉就赔偿问题几经
谈判，但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一周后，吴老妈的家
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辉赔偿丧葬费8210元，
死亡补偿金16009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

责任认定起纷争

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交通事故的责
任。吴老妈的家人向法庭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
作为依据。但林辉辩称：“在事发后公安巡警已经
到达现场，并就事态作出处理，让我离开现场，怎
么能说我在事故发生后没有保护现场呢？”

对于事故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林辉说老人
与她是迎面相撞的，而吴老妈的家人及代理人则
坚持认为，林辉是从后面撞倒老人的。如今，老人
已经故去，又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双方证词法院都
无法采信。

为此，法官调取了当日的交警事故处的询问

笔录。该处负责人在法庭作证时说，当时，林辉在
事故处说，吴老妈由东向西横穿马路。因为林辉
没有保护现场，也没有提供行人违法行走的证据，
事故处根据交通事故处理有关规定，所以认定林
辉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法院判决林辉担责六成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林辉骑自行车在城
市道路上行走与行人发生碰撞，造成行人死亡的
交通事故，属于非机动车与行人发生的交通事
故。死者吴老妈作为行为人，应当走人行道或者

在横过马路时走人行横道线，在没有人行横道线
的地段横过马路，应当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通
行。而林辉作为自行车骑车人，自行车速度要高
于人行速度，所以相对于行人而言，应具有较高的
注意义务。吴老妈作为行人，在没有过街设施和
人行横道的前提下横过街道，在没有确认安全的
情况下通行造成事故发生。由上可以得出，肇事
双方均存在过错，双方对事故发生均应负责。根
据双方注意义务以及发生事故的原因力比较，被
告应承担较大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法院认定，林辉
承担事故 60%的责任，吴老妈承担事故 40%的责
任。 陆家仕

现如今随着离婚再婚现象的不断增多，再婚家
庭因遗产引发的家庭纠纷也越来越多。尤其在没有
遗嘱的情况下，配偶和子女对遗产的争夺常常让一
家人反目成仇。这一方面涉及到遗产的确定问题，
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了尚不能物化的财产性收益。在
此，通过以下两个案例解析相关问题。

父生前承租公房
去世后房屋归谁？

吴某早年丧母，从小跟随父亲长大，吴某与父亲
两人共同住在由吴某父亲单位分配的公房中。吴某
父亲是承租人，父子两人的户籍都在承租的公房
中。后来在吴某以及亲戚的鼓励下，吴某父亲经人
介绍认识了杨阿姨，随后两人结婚，老两口就住在吴
某父亲的公房内。本来一家人相处愉快，但是几年
后吴某父亲由于身患癌症去世，没多久杨阿姨与吴
某因为这间公房的归属问题产生了纠纷。

本案例中，吴某父亲单位分给他的房屋性质上
属于承租的公房。吴某父亲作为承租人，他对公房
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但公房并不能作为遗产处
理，起诉分割公房的，法院原则上也不受理。

承租的公房是一笔巨大的财产权利，如果产权
单位同意转让，则这类公房是可以上市交易的。但
是，如果产权单位不同意，那么无论是房管所管理的

“直管公房”，还是单位管理的“自管公房”，都是不能
进行转让的。在该公房不能转化为财产收益的情况
下，是不能认定为吴某父亲的遗产的。像此类公房
只能由承租人家庭成员继续居住或者将承租人变更
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由于吴某以及父亲的户籍
都在承租的公房中，所以一般情况下吴某可变更为
承租人。

父亲再婚前积蓄为儿买房
继母无权分割

小孙的父母在他上高中时就离婚了，小孙一直
跟着父亲生活，为了小孙的学习，父亲一直没有再
娶。直到小孙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并且找到女朋友
后，父亲才提出想要再找一个老伴，小孙也表示了支
持。

大概半年后，小孙的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赵某，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就领证结婚了。由于小孙也
到了适婚年龄，小孙的父亲决定给儿子买一套新房，
首付就用自己的积蓄承担，贷款由小孙承担，房产登
记在小孙名下。不过好景不长，2014 年小孙父亲去
世，继母赵某不仅要求分割小孙父亲原有房屋，还要
求分割小孙名下的房屋，两人因此引起争执，闹到了
法院。

本案例中，小孙父亲帮儿子购买的新房子应属
于小孙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小孙父亲的遗产。因为
该房屋购房合同及按揭贷款、房产证均登记在小孙
的名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这套房屋是小孙个人所
有的财产。虽然购房首付款是小孙父亲用个人积蓄
支付的，但这些积蓄系小孙父亲再婚前积攒的，并不
属于小孙父亲与继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加上小孙父
亲生前已经明确表示这个钱是给小孙购房的，所以
这应该属于小孙父亲对儿子的赠与。所以按照相关
的法律法规，这套新房子不属于小孙父亲与赵某的
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属于小孙父亲的遗产，依法应认
定为小孙的个人财产，赵某无权主张分割。

吕斌

3个月前，李某驾驶小车时将9岁的小雨撞伤，
并被交警部门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雨经
医院救治，仍落下双耳听力微弱的后遗症，日后极
有可能完全丧失听力。由于父母与李某关系很
好，且李某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在抹不开面子的情
况下，于近日与李某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李某象
征性地向小雨一次性赔偿2万元，小雨日后耳朵出
现任何问题，均不得再向李某索要赔偿。小雨虽
然少不更事，但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将独自承担日
后风险，即该协议对小雨很不公平。为此，小雨曾
表示反对，但父母和李某以父母是小雨的法定代
理人，有权为小雨作主为由不予理会。这样的协
议有效吗？

从法律上来说，这样的协议无效，即对小雨没
有法律约束力。

一方面，小雨父母与李某的行为违法。虽然
《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不满

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
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但其第十八条同样指出：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
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
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
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
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也就是说，父母以法定
代理人的身份代理未成年子女从事的民事活动，
要想产生法律效力，必须以不损害未成年子女的
合法权益为前提。而小雨父母基于与李某关系很
好、又有着上下级关系等因素，一时抹不开情面，
而置小雨极有可能完全丧失听力、给小雨日后生
活造成严重不利于不顾，轻描淡写地让李某象征

性地向小雨作出一次性赔偿，甚至明确约定小雨
日后耳朵出现任何问题，均不得再向李某索要赔
偿，使得小雨将因此失去主张更多、更大权利的条
件和机会，无疑是对小雨合法权益的损害。这对
于小雨而言，明显属于一种损害其利益的恶意串
通。

另一方面，小雨父母与李某所达成的协议无
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
为无效，且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合
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也有相似的内容。正
因为小雨父母与李某的协议内容当属其列，决定
了即使小雨父母与李某拒绝改正，小雨日后也不
必遵从。 颜梅生

代管或“拼养”孩子，有何法律风险？

现如今有很多年轻父母为了努力挣钱，

安心工作，会选择将孩子托付于他人，不管

是留在老家让父母照看还是拜托他人代为

看管，有些给与经济报酬，有些则是出于义

务帮助。那么，将孩子交给他人存在哪些

法律风险，帮别人义务看孩子又可能面临

哪些问题呢？请看以下两个案例。

骑车人撞倒行路人，之后行路人死亡，交警认定骑车人全责

为何法院不采用交警的认定书

再婚家庭遗产如何分割

协议损害未成年人利益协议损害未成年人利益
即使监护人同意也无效即使监护人同意也无效

案例一 邻居好心帮看孩子 孩子摔伤谁应负责？

邹阿姨和秦女士是多年的好邻居，由于秦女
士夫妻工作较忙，所以经常让邹阿姨帮助自己照
看 6 岁大的孩子牛牛。有一次，秦女士因工作出
差，将孩子交给邹阿姨照顾几天，邹阿姨也答应
了，没想到孩子不小心爬上桌子往下跳导致胳膊
摔伤。事情发生后，秦女士认为邹阿姨没有好好
照顾自己的孩子，造成孩子受伤，应当对此负责。
但邹阿姨却说，自己已经照顾得很周到，是孩子淘
气自己爬上桌子的。另外，自己只是出于好心义

务帮助邻居照看孩子而已，所以无需承担责任。
就为此事，好邻居闹翻了脸。

在此案例中，邹阿姨是出于好心帮助邻居秦
女士照看孩子，在法律上称为无因管理。所谓无
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
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无因管理
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
费用，当然，如果管理人基于故意、重大过失而致
本人损害的，应负赔偿责任。但基于一般过失应

免除、减轻该责任。
虽然邹阿姨是出于好心免费为秦女士照看孩

子的，但既然邹阿姨接管了孩子，在看护的这段时
间内，负有保障孩子安全的义务。尽管孩子比较
淘气自己爬上桌子而摔倒，可邹阿姨应该预估到
桌子高度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危险。而且邹阿姨
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所以对于孩子的摔
伤，邹阿姨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例二 结对“拼养”孩子 出事谁来担责？


